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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請各校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，避免學生個人資料外洩一案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辦理。

二、邇來，因個資外洩而導致之詐騙案件猖獗，請各校於提供

學生個人資料時，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，提高警覺、小

心防範，切勿隨意提供資料予他人或團體等，避免學生個

資外洩，遭有心人士不當利用、落入詐騙陷阱或侵害學生

與家長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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